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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0      证券简称：华鹏飞      公告编码：（2019）022号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在 2019 年度对深圳市华鹏飞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鹏飞供应链”）、深圳市华飞供应链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飞供应链”）及其下属子公司华飞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4,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自授

信协议签署之日起不超过 1 年，授信期满保证期间不超过 2 年。具体情况如下：  

1、具体担保对象和提供担保额度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 担保公司 担保额度 

深圳市华鹏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深圳市华飞供应链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 

合计 14,000.00 

2、担保前提条件及相关授权 

公司为华鹏飞供应链提供授信担保需以华鹏飞供应链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

为前提。公司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范围内代表公司审批签订相关协议及办理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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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手续。本次授权有效期为一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3、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担保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深圳市华鹏飞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2013.09.11 深圳 张倩 3,077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深圳市华飞供应链有限

公司 
2013.11.27 深圳 张倩 1,000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华飞商业保理（深圳）

有限公司 
2017.12.14 深圳 张倩 5,000 商业保理及相关服务 

2、与上市公司关系： 

名称 与上市公司关系 股权结构 

深圳市华鹏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 65% 

深圳市华飞供应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 100% 

华飞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 二级全资子公司 华飞供应链持股 100% 

3、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截

止 2018.12.31） 

深圳市华鹏飞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飞供应链有

限公司 

华飞商业保理（深圳）有

限公司 

资产总额 266,774,517.51  

 

109,082,060.62  

 
50,470,229.76 

负债总额 242,533,128.64  

 

95,510,626.45  

 
358,502.58 

净资产 24,241,388.87  

 

13,571,434.17  

 
50,111,727.18 

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2018

年度） 

深圳市华鹏飞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飞供应链有

限公司 

华飞商业保理（深圳）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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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9,875,900.67  

 

1,509,954.20  

 
1,167,225.30 

利润总额 7,707,742.24  

 

1,746,246.00  

 
150,745.03 

净利润 7,047,144.82  

 

1,582,738.94  

 
111,727.18 

三、拟签订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为华鹏飞供应链、华飞供应链及其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额依据华鹏飞供应链、华

飞供应链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有关银行最终协商后签署的合同确定，最终实际担保

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其中，公司为华鹏飞供应链提供授信担保须以华鹏飞供应链其他股东提供反

担保为前提。 

四、担保目的和风险评估 

1、从子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出发，需进一步加大融资能力，通过提供担保，

解决子公司经营中对资金的需求问题，有利于其保持必要的周转资金，保持良好

的经营情况，提升经营效率。 

2、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其经营

情况稳定，均不存在被列入失信执行人的情形，且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

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

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 9,100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的 4.18%、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9.33%。公司未有合

并报表范围之外的担保事项。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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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对上述子公司的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等进行充分评

估的基础上，认为相关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有助于缓解其资金压力。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华鹏飞供应链、华飞供应链及其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额度，主要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被担保对象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

范围内，公司认为其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上述担

保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华鹏飞供应链、

华飞供应链及其下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相关事宜。 

八、备查文件  

1、《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